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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财请〔2022〕54号            


关于收回并重新安排梁河县2022年度部分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及调整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为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财政厅等六部门关于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云财规〔2022〕23号文件精神，根据梁河县2022年11月28日第十二次梁河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会议要求，现将收回并重新安排的梁河县2022年度部分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及调整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呈上，详见附件。
[image: Seal][image: Seal]当否，请示。

附件：收回并重新安排梁河县2022年度部分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及调整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联系人及电话：王庆通  13988270368）


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

2022年11月28日










梁河县财政局                        2022年11月28日印发  

附件
收回并重新安排梁河县2022年度部分中央
财政衔接资金及调整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
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根据梁河县2022年11月28日第十二次梁河县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现将收回并重新安排梁河县2022年度部分中央财政衔接资金及调整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方案报告如下：
一、收回结余资金
共计收回项目资金133.73606万元，涉及项目3个：
（1） 梁河县河西乡芒陇村委会红茂自然村污水治理工程，资金398万元（梁财农〔2022〕90号）已拨付项目资金279万元，剩余资金119万元，因该项目受其它项目制约导致暂时无法继续实施，项目资金无法拨付，收回剩余资金119万元。
（2） 梁河县烤烟产业提质增效推广项目，资金260万元（梁财农〔2022〕90号），现项目已实施结束，已拨付资金247.2万元，收回项目净结余资金12.8万元。
（三）梁河县芒东镇竹平山油茶基地提质增效示范建设项目，资金122万元（梁财农〔2022〕90号），现项目已实施结束，已拨付资金120.0639万元，收回项目净结余资金1.93606万元。
二、收回结余资金重新安排
安排用于《梁河县九保乡丙盖村轻纺产业园区建设项目（农民工返乡创业园）》，资金133.73606万元，项目由县工业和商务科技局负责实施。
三、调整2022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500万元（德财农〔2022〕129号），具体安排

（一）安排用于《梁河县河西乡照壁山道路硬化及排水工程》，资金108万元，项目由县发改局负责实施。
（二）安排用于《梁河县遮岛镇柳河村道路硬化及排水工程》，资金104.3万元，项目由县发改局负责实施。
（三）安排用于《梁河县2021-2022年“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资金580万元，项目由县自然资源局负责实施。
（四）安排用于《梁河县向阳村、李村、大厂窝铺村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提升污水治理工程》，资金393万元，项目由县水利局负责实施。
（五）安排用于《梁河县芒东镇罗岗村生猪屠宰扶贫车间建设项目》，资金253万元，项目由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
（六）安排用于《梁河县2022年“雨露计划”补助项目》，资金29.3万元，项目由县教体局负责实施。
（七）安排用于《梁河县九保乡丙盖村轻纺产业园区建设项目（农民工返乡创业园）》，资金1032.4万元，项目由县县[image: Seal][image: Seal]工业和商务科技局负责实施。


梁河县财政局               梁河县乡村振兴局

2022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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